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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抚对象短期疗养框架协议

甲方：长垣市退役军人事务局

地址：长垣市南蒲行政服务中心 9 号楼

联系方式：0373-8992863

乙方：长垣市银色港湾老年公寓

地址：长垣市魏庄镇东了墙村

联系方式：0373-8061666

签订时间：2026 年 1 月 9 日

签订地点：长垣市退役军人事务局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采购法实施条例》、《政府采购框

架协议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》及国家的有关法律、行政法

规和本项目征集文件，甲乙双方遵循平等、自愿、公平和诚

实信用的原则，就项目公开征集入围疗养机构事宜协商一致，

订立本框架协议。

一、甲方通过公开征集确定乙方为甲方委托项目范围的

入围疗养机构，承担具体委托项目的服务工作。

二、项目基本情况

1、采购项目名称：长垣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对象短

期疗养机构入围项目

2、采购项目编号：长财招标采购-2025-1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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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采购需求：

一、疗养机构应具备医养结合条件，能为疗养对象提供

医疗康复服务。疗养床位原则上不低于100张。

二、每期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（以下简称对象）疗

养期间，召开一次座谈会，举办一次健康讲座，入住前做一

次健康基础检测（血常规、尿常规、腹部彩超、胸部透视、

心电图等），并建立健康档案。

三、对象疗养期间，制定专门食谱，做到营养配餐，健

康用餐。

四、对象疗养期间，提供舒适的居住环境，保持对象清

洁卫生。安排专人进行日常护理、定期清洗衣物、床单、被

套、枕套等。

五、对象疗养期间，开展力所能及的娱乐活动，比如健

身操、手工等。

六、对象疗养期间，开展一次光荣传统教育活动，组织

对象外出参观一次红色教育基地或组织对象观看一次红色电

影，拍一张集体合影照片。

七、对象疗养期间，各疗养机构可以根据各自特点，开

展更多丰富多彩的服务活动等。

4、费用结算标准：73 元/人/天。

5、框架协议期限：自框架协议签订之日起 1 年

6、适用框架协议的服务对象范围：长垣市退役军人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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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优抚对象。

7、履行合同的地域范围：长垣市

三、双方的权利义务

（一）甲方的权利与义务

1、甲方定期对乙方疗养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检查、指导，

并对疗养期间需求标准执行情况进行管理。

2、甲方协助乙方做好疗养期间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

象的思想政治工作。

3、甲方对参加疗养的对象进行把关，确保对象符合入

住条件。

4、办理入围疗养机构清退和补充相关事宜。

（二）乙方的权利与义务

1、乙方对甲方提供疗养对象人员进行检查，确定是否

符合入住条件，对象确定后，乙方根据采购需求向服务对象

提供相关服务。

2、乙方在对象疗养期间应安排专人管理，做好入住期

间人员台账，每天采用签到机进行刷脸认证，疗养结束时由

疗养对象对实际入住时间进行承诺签字。每期如实向退役军

人事务局报送疗养期间入住人员情况，并自觉接受退役军人

事务局的监督检查和指导。

3、乙方同意甲方为实施政府采购工作的需要，可以在

相关政府采购网站和相关文件上公布乙方服务价格等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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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，且无需事先经过乙方审查同意，任何在官方媒体的信

息公布均属于或均被视为符合法律程序的信息公布，均不属

于对有关保密义务的违反。

4、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尚未签订框架协议的，取

消其入围资格；已经签订框架协议的，解除与其签订的框架

协议：恶意串通谋取入围或者合同成交的；提供虚假材料谋

取入围或者合同成交的；无正当理由拒不接受合同授予的；

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，经采购人请

求履行后仍不履行或者仍未按约定履行的；框架协议有效期

内，因违法行为被禁止或限制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；框架协

议约定的其他情形。被取消入围资格或者被解除框架协议的

疗养机构不得参加同一封闭式框架协议补充征集，或者重新

申请加入同一开放式框架协议。

四、入围服务内容、服务标准及协议价格

服务内容：为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提供短期疗养

服务标准：按照采购需求，在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

短期疗养期间提供服务。

协议价格：73 元/人/天。

五、资金支付方式、时间和条件

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疗养暂定为每年 6 期，每期 2

个月，每期疗养结束后，按照实际入住时间按天结算，乙方

需将对象入住期间打卡记录和实际入住对象承诺书提交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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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，作为结算依据。原则上每半年结算一次，也可以经甲

乙双方协商结算时间。

六、入围疗养机构清退和补充规则

1、入围疗养机构无正当理由，不得主动放弃入围资格

或者退出框架协议。

2、如发现乙方以下情况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退出框架

协议：

(1)如乙方公司有工商信息（单位名称、法定代表人等）、

项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信息发生变更，须及时向甲方报备，

发生变更后 30 日内未及时报备的直接退出框架协议。

(2)如乙方在疗养期间出现弄虚作假骗取疗养资金等情

况，取消其承办退役军人或其他优抚对象疗养资格，并按照

法律法规进行追究。将直接退出框架协议。

(3)征集文件用户反馈和评价机制明确的相关内容。

七、违约责任

入围疗养机构无正当理由放弃入围资格或者退出封闭

式框架协议的，依照政府采购法等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追究

法律责任。甲乙双方应遵守法律法规和本合同规定，否则，

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因违约造成经济损失的，由违约方

承担。

九、其他

1、本框架协议一式 陆 份，其中，甲方 叁 份，乙方 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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